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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酬金发放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教学酬金发放，保证学校教学、科研等各项工作

的正常运行，激发高等学校内生动力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按照“多

劳多得、优劳优得、少劳少得、不劳不得”的原则，根据《中央财

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28 号）、《中

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6〕540 号）、《违规发

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》（监察部人社部、财政部、审计署令第

31 号）、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联发《关于印

发<云南省人事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人社通

〔2019〕162 号）等文件精神并结合《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外聘

兼职教师管理办法》（西职院发〔2016〕140 号）、《西双版纳职业

技术学院关于印发<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涉外培训项目费用发

放标准>的通知》（西职院发〔2018〕13 号）、《西双版纳版纳职业

技术学院继续教育（学历、非学历）培训费用发放及管理办法》（西

职通〔2017〕32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发放范围

（一）校外专家或校内教职工（含离、退休教师）以专家身份

受邀作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以及教学、专业建设、教学质量评估，

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和发展规划评审、咨询劳务酬金。

（二）聘请校外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个人或校内离、退休教

师授课、业务（实习）指导以及教学质量评审、咨询等劳务酬金。

（三）未计算教学工作量的各类考试考务、招生测试与面试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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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酬金。

（四）外聘及聘请退休教师担任教学督导的劳务酬金。

（五）组织师生参加的各类教学、技能竞赛补助。

二、专家学术报告与讲座

邀请校外专家、学者（含校内离、退休教师）和行（企）业专

家来校做学术报告、学术讲座、专题讲座、教学讲座、形势政策报

告和其他讲学、讲座的，费用发放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

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6〕540号）文件执行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表一：专家学术报告与讲座

类别 校内专家 校外专家

副高级技术职称专

业人员

不超过 250元/人.
学时

不超过 500元/人.学时

（税后）

正高级技术职称专

业人员

不超过 500元/人.
学时

不超过 1000元/人.学时

（税后）

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 ——
不超过 1500元/人.学时

（税后）

本项费用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，每半天最多按 4 学时计算，

多班级统一授课的，不重复计算。

三、讲课、实习指导

（一）讲课酬金。经教务处批准，二级学院（部、中心）可聘

请校外行（企）业、事业单位专家，以及校内离、退休教师到校讲

课，讲课酬金发放执行《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外聘兼职教师管理

办法》（西职院发〔2016〕140 号）标准执行。

表二：外聘教师、专家课时酬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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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或性质 标准

高级职称（含企事业高管） 100 元/课时

中级职称（含企事业主管） 80元/课时

初级职称（含企事业一般人员） 60元/课时

（二）实习指导酬金。经教务处批准，二级学院（部、中心）

统一组织的认知和跟岗实习，聘请行业、企业专家、技术人员担任

实习指导，酬金为 200元/人次

四、咨询、评审

邀请校内外专家、学者来校开展专业申报、专业评估和办学评

估，开展省部级及以上奖励、项目的重要答辩、咨询及评审、各类

教育教学项目、各类竞赛咨询及评审等，参照（财科教〔2017〕128

号）的规定，费用按下列标准执行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表三：咨询、评审

项目类别
专家对应

职称

标准

校内专家
校外专家、企业家、行

业精英

专业申报、中级及

以下技术职称评审
——

不超过 200元/
场.次

不超过 500 元/场.次
（税后）

专业建设评估咨询

与评审、质量项目

建设咨询与评审和

办学评估，高级技

术职称评审

副高职称

不超过 300元/
场.次

不超过 1000 元/场.次
（税后）

正高职称
不超过 1500 元/场.次

（税后）

院士、全国

知名专家

不超过 2000 元/场.次
（税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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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部级及以上奖

励、项目的重要咨

询及评审、各类教

育教学项目、各类

竞赛评审等

——
不超过 300元/
半天（4小时）

国家级项目不超过

1000元/半天（4 小时）

（税后）

省（部）级项目不超过

800元/半天（4小时）

（税后）

工作人员 ——
不超过 200元/
半天（4小时）

不超过 300元/半天（4
小时）

凡属单位内部正常业务工作开展的研究、探讨、项目检查及咨

询、鉴定、审定等，一律不得以评审活动为名发放评审费用。

五、考试考务

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联发《关于印

发《云南省人事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》（云人社

通〔2019〕162 号）文件精神，考务费支出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

使用管理遵循“分级管理、合理合规、规范使用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

和监考费“由承接考试的学校自行发放的，标准由学校确定”的规定，

对专项资金或返还资金实行“以专项或返还资金额度为度、限制上

限、超支不补”的原则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表四：考试考务与面试
内容 标准

校内人员监考费 不高于 150元/小时
校外巡视（考）劳务费 不高于 200元/人.半天

无纸化考试考场系统维护与测试 不高于 250元/人.次
纸质考前期准备 不高于 250元/人.次

校内安保、医务、考场卫生及其他后勤
服务

按同场监考人员的 70%计发

报名和试卷值守劳务费
25元/人小时，不足 1小时的不计

发劳务费
联动协调人员劳务费（无线电监测、公
安、医务、通信及电力保障等人员）

不高于 200元/人.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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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参与考试工作时间以半天为 1 个计算单位计发劳务费的

项目，不足 5 小时的，按 1 个计算单位计发劳务费；超过 5 小时不

足 9 小时的，按 2 个计算单位计发劳务费;超过 9 小时的，按 3 个

计算单位计发劳务费。每个自然日最多计发 3 个计算单位。

六、教学督导

外聘及聘请退休教师担任院级教学督导，按 1000 元/人月标准

发放，全年按 10 个月计算。

七、参加竞赛补助

（一）组织学生参加经学院批准的各种类型的竞赛

1.训练期间指导教师和参训学生不享受补助（含教师课外课时

补助）。

2.参赛期间，指导教师差旅费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。

3.参赛学生住宿费、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按以下规定执行：比

赛地点在州内及乡镇的，参赛学生按经学院领导批准的方案报销住

宿费、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；比赛地点在州外的，住宿标准按学院

“不得安排入住单间或单间性质的双人间”的相关规定执行，参赛学

生生活补助和交通补助按国家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参加竞赛观摩和交流产生的住宿费、交通费和生活补助

费，以学院批复为准。


